
   

 

企业营销伦理缺失与营销伦理评估模型 

文/刘 跃 王 超 

   当今，营销伦理已成为企业伦理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但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的现象却长期
得不到重视，使得营销领域一时成为道德的真空地带。本文从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的内涵和表现着
手，尝试着提出了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评估模型。 
   一、企业营销伦理与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的表现 
   市场营销活动是通过产品策略、分销策略、促销策略和定价策略的最优化组合来实现的，本
文将按照以上四个方面来阐述企业伦理缺失的表现。 
   （一）市场调研伦理缺失的表现 
   1、产品策略的伦理缺失 
   产品质量低劣、计划性的产品淘汰、品牌冒充、包装信息不真实、产品认证虚假等问题一直
是产品策略方面存在的首要伦理问题。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追求货真价实，而一些企业对产品的真实
信息存在着故意夸大或隐藏，如使农民颗粒不收的假种子，通过假“年份酒”牟取暴利的葡萄酒；
在追求市场份额和销售量时，部分企业盲目的计划性淘汰产品，即故意把产品在实际需要升级换代
前就过时，而未考虑消费者是否真正需要这种产品或能否承担由此而造成的费用的增加；在产品包
装方面，某些企业故意用超正常尺寸的包装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造成价格比较的困难，如用凹底
瓶来装饮料给消费者造成错觉；在品牌冒充方面，相当数量的企业故意在品牌上造成细微差别以使
消费者混淆，如市场上出现的“娃哈哈”和“娃娃哈”。 
   2、分销策略的伦理缺失 
   分销策略中的伦理缺失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商与中间商之间的问题。生产商与中间
商未能完全履行相关经营合同，或生产商供货不及时或供货不足，或对渠道成员的进行过分压榨，
或中间商返款不及时。二是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问题。例如过多的空口承诺、误导信息 、“价
格同盟”以及生产商与经销商相互推诿售后服务责任。 
   3、促销策略的伦理缺失 
   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促销时往往夸大产品的特色或性能，诱导或操纵消费者购买已滞销的
廉价货或进行事先内定的抽奖；采用贿赂、送礼、回扣、宴请、娱乐等不正当的行为进行促销，采
用有偿新闻等不正当的公共宣传手段。 
   4、定价策略的伦理缺失 
   消费者要求企业公平合理的定价，但部分企业采用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垄断价格等定价
策略攫取不正当的高额利润，部分企业甚至故意向消费者宣传虚高的“出厂价”或“批发价”，同
经销商建立“价格共谋”，共同欺骗消费者。 
   二、企业营销伦理水平评估 
   营销的本质是企业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向社会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表面上看，营销
活动是物品与货币的交换，而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特定价值理念的交换。在营销活动中，消费者
首先感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这个层次之后，消费者将对企业关系层面进行考察。因此，我
们可以从价值层面与关系层面两个维度来综合评价企业营销伦理水平的高低。(参见图1) 
    

    
   图中的曲线称为无差异营销伦理曲线，横坐标表示价值层面的伦理水平，主要体现在产品或
服务质量上；纵坐标表示关系层面的伦理水平，主要体现在营销传播、社会责任、文化认同、危机

 



公关等方面。曲线越靠近原点，表示企业的营销伦理水平越低；越远离原点，就表示企业的营销伦
理水平越高。任意两条无差异营销伦理曲线不能相交。同一曲线上不同的点代表同样的营销伦理水
平的不同实现方式，也就是说，对同一条无差异营销伦理曲线上的所有组合，其营销伦理水平高低
都是相同的，例如A点与B点的营销伦理水平高低是相同的。 
   价值层面的伦理水平与关系层面的伦理水平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即高的价值伦
理水平不保证高的关系伦理水平，低的价值伦理水平也不排斥高关系伦理水平，反之亦然。同时，
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营销伦理水平的评判者是以消费者为主体，以媒体为舆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
关者，他们在进行伦理水平评价时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对低伦理水平的敏感程度要高于对高伦理
水平的敏感程度，这个特点决定了在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中无差异营销伦理曲线呈双 曲线形
态。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企业的关系伦理水平较低时，必须要用高得多价值层面的伦理水平的来补
偿，反之亦然。 
   综上，企业营销伦理水平受价值层面的伦理水平与关系层面的伦理水平的综合影响。价值层
面的伦理水平强调企业应以适当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关系层面的伦理水平强调将市场
需求、企业优势和社会利益三者有机结合，在情感层次给消费者一种安全、信任、归属的全方位的
感知和体验；也包括以社会为重心，注重社会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者单位：重庆邮电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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